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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海淀区总工会                                关于开展海淀区各街镇总工会                  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

各街镇总工会：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基层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条例》《关于地方工会召开代表大会及组成工会委员会、经费审查委员会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我区26个街镇总工会届期已满，应及时开展换届选举工作。另依据全总《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第三十条中“遇有特殊情况，经上一级工会批准，可以提前或延期换届，延期时间一般不超过半年”的条款，海淀区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根据疫情防控实际情况，对换届选举工作进行合理顺延。最终确定2020年11月正式启动全区26个街镇总工会换届选举工作，并计划于2021年1月15日前全部完成换届工作。各街镇总工会要高度重视，引导广大会员积极参与换届选举工作，正确行使会员民主权利，确保换届选举工作顺利进行。
一、总体要求
一是高度重视，加强领导。街镇总工会换届工作，是加强基层工会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基层工会组织的一件大事。各街镇总工会换届选举工作的全部流程要坚持在同级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做到筹备过程、实施方案及时向同级党组织汇报，工会两委（三委）委员候选人和工会领导班子成员的提名经同级党组织研究同意后，方可提交区总工会并在会员代表大会上进行选举，为换届选举工作提供坚强有力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二是规范程序，严明纪律。各街镇总工会换届选举工作要依法依规推举候选人、周密部署选举流程，有序引导代表正确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坚持一人一票，无记名投票等原则。换届选举工作政治性和原则性强，组织程序严密。各街镇总工会要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尊重会员民主权利，严格按照规定程序、选举办法和政策要求，规范操作，确保换届选举严格依法有序进行。
三是抓住契机，推动工建。要将换届选举工作作为基层工会组织建设再上新台阶的良好契机，进一步激发广大会员参与工会事务的热情和动力，不断提高工会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发挥工会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提升全区工会组织建设的水平。
为推进全区换届选举工作的高效开展，区总工会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在符合选举工作原则的基础上，拓展新形式、开展新方法。各街镇总工会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可采用人工方式宣读大会各类材料，也可采用智能语音软件进行宣读。同时，区总工会制作选票填写视频说明，助力各街镇总工会提升换届选举工作效率。
二、时间安排	
海淀区各街镇总工会换届选举工作时间为2020年11月至2021年1月15日。
三、换届选举流程
第一阶段：成立筹备组，制定选举方案
1．成立换届筹备组。
为加强区总工会与各街镇总工会换届选举相关工作的交流与沟通，各街镇总工会应成立以工会主席为组长的换届选举工作筹备组，并指定专人负责换届工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开展、相关材料的报送以及与区总工会的沟通联系。
2．制定选举工作方案
各街镇总工会根据区总工会的统一部署，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换届选举工作方案，确保换届工作的正常进行。
换届工作方案主要内容有：召开代表大会的时间、两委委员人选、会员代表的人选及推举程序、会员代表的条件和结构比例等。做到全面筹划、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并按计划有序推进工作。
第二阶段：确定代表人选
1．代表名额及结构
各街镇总工会应根据本地区会员人数确定会员代表名额，并依据代表结构相关规定推举本地区会员代表。会员代表的组成应以工会工作者为主，体现广泛性和代表性，统筹各个领域，具备适当比例。
依照全总有关地方工会选举及基层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对代表组成的相关规定，会员代表构成为：
（1）工会工作者。工会工作者主要指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区（村）、街道（乡镇）工会组织中的工会工作者（含上述单位工会主席）。工会工作者不少于代表总数的55%。
（2）一线职工。一线职工主要包括工人（含农民工）、专业技术人员等直接从事生产、服务和教科文卫体等工作的职工；企事业单位、其他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直接负责管理生产、服务和教科文卫体等工作的中层及以下管理人员；机关、事业单位中的工勤人员。
（3）党政群工作者。
（4）其他人员。
    代表中应具备一定比例的先进模范人物、妇女、少数民族代表，其中先进模范人物主要指全国、市级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以及全国、市级工会表彰的优秀工会工作者。中层正职以上管理人员和领导人员一般不得超过会员代表人数的20%。各街镇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合理优化代表结构，从严掌握分配比例。各单位可根据自身情况邀请列席代表和特邀代表，列席代表和特邀代表不享有选举权、表决权。
2．会员代表条件
所选举的会员代表应具备以下条件：
（1）工会会员,遵守工会章程,按期缴纳会费;
（2）拥护党的领导,有较强的政治觉悟;
（3）在生产、工作中起骨干作用,有议事能力;
（4）热爱工会工作,密切联系职工群众,热心为职工群众说话办事;
（5）在职工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受到职工群众信赖。
3．会员代表产生方式
各街镇总工会应根据代表名额、结构要求和代表条件提出代表候选人，由各基层工会选举产生，并通过同级党组织的同意。
4．提交会员代表名单
各街镇总工会对选举产生的会员代表信息应认真核实、严格把关，将代表名单汇总后报区总工会进行确认，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第三阶段：确定三委委员候选人
1．工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额及结构
各街镇总工会应根据本地区会员人数确定委员名额，并依据委员结构相关规定确定本地区委员候选人。各街镇总工会委员应以工会工作者为主，其中包含各街镇总工会领导同志。
依照全总有关地方工会选举及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对委员构成的相关规定，工会委员会委员构成为：
（1）各街镇总工会领导同志
（2）工会工作者。工会工作者指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区（村）、街道（乡镇）工会组织中的工会工作者（含上述单位工会主席）。
（3）一线职工。
（4）与工会工作联系密切的相关单位人员和社会知名人士。
其中，工会工作者不少于委员总数的60%，有一定比例的先进模范人物、妇女、少数民族委员。
2. 工会委员会委员条件
各街镇总工会委员条件：在符合代表条件基础上，应坚持工会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敬业勤奋，工作成绩显著；既政治过硬，又本领高强，具有领导和指导工会工作的专业能力，具有从全局把握工会工作的能力和较强的理论政策水平，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忠实履行职责。
3．工会委员会委员产生方式
各街镇总工会根据委员名额、结构要求和委员条件研究提出委员候选人人选，经同级党组织同意后，报海淀区总工会，召开街镇工会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委员。委员采取差额选举方式产生，差额率5%，差额1名。
4. 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额
各街镇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名额在3-11人之间，
且不得少于同级工会委员会人数的20%。
5. 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条件
各街镇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条件：在符合代表条件基础上，应坚持工会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敬业勤奋，工作成绩显著；既政治过硬，又本领高强，具有领导和指导工会工作的专业能力，具有从全局把握工会工作的能力和较强的理论政策水平，熟悉工会全局工作和重点工作，精通工会财务、审计、资产管理等相关专业工作，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忠实履行职责。
工会主席、工会委员会中负责财务和资产管理的副主席和委员不得担任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
6．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产生方式
各街镇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推荐办法与委员会委员推荐办法相同，由各街镇总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等额选举产生。
7. 女职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额
各街镇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委员名额3人。
8. 女职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条件
各街镇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委员应是女性会员代表，女职工委员会主任可由工会委员会中的女主席、女副主席担任。工会委员会中无合适人员的，可按照相应条件配备女职工委员会主任。女职工委员会主任应提名为工会委员候选人
9. 女职工委员会委员产生方式
各街镇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可采取下列其中一种方式产生：
（1）各街镇总工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后，由新一届工会委员会提名，在充分协商基础上产生；
（2）由女性代表在换届选举大会上等额选举产生。
第四阶段：起草工作报告并做好大会筹备工作
1．起草工作报告
大会工作报告是对上一届工会三委五年来的工作总结，也是对新一届工会三委未来五年的工作设想，报告内容应包含：
（1）上一届工会委员会工作总结（包括五年来经费收支、使用情况）；
（2）本次代表大会筹备情况（包括成立筹备组、制定工作方案、推选会员代表的过程、代表比例结构、三委委员名额设置、委员的推选程序等）；
（3）说明本次换届选举的筹备工作是在同级党委的领导和上级工会的指导下进行的；
（4）新一届工会委员会工作计划。应结合党的群团工作意见和市总十四大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对重点工作如何开展、如何更好地服务职工进行展望和规划。
2．大会筹备工作
大会召开前，各街镇总工会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前的筹备工作，并在筹备过程中与区总工会保持密切沟通，做好材料上报工作，确保大会顺利召开。
筹备工作就绪后，各街镇总工会要召开第二届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要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审议稿）、两委（三委）委员候选人提名情况，及大会选举所需的各项材料向委员会汇报并经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提交会员代表大会进行选举。经审委员会可列席会议。
    第五阶段：召开会员代表大会
    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就绪后，各街镇总工会按计划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大会召开过程中，工作人员与区总工会保持密切沟通，确保大会顺利召开。
    第六阶段:选举工会新一届三委领导并提交选举结果报告
    各街镇总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后，应按计划及时召开新一届三委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三委领导，并在选举后向区总工会及时提交选举结果报告。

附件：1.海淀区各街镇总工会会员代表及委员名额表
      2.海淀区各街镇总工会换届选举筹备工作及会员代    
        表大会召开流程
                        

                         2020年11月25日
                           海淀区总工会
（联系人：华硕，韩静；联系电话：62886319，62885572）




附件1

	海淀区各街镇总工会代表及委员名额表

	所属工会
	会员总数
	应选代表人数
	应选委员人数

	
	
	
	

	北太平庄街道总工会
	5005
	90-130
	21-29

	学院路街道总工会
	5517
	90-130
	21-29

	海淀街道总工会
	7124
	90-130
	21-29

	羊坊店街道总工会
	5177
	90-130
	21-29

	中关村街道总工会
	5924
	90-130
	21-29

	上地街道总工会
	6705
	90-130
	21-29

	北下关街道总工会
	5908
	90-130
	21-29

	曙光街道总工会
	5560
	90-130
	21-29

	西北旺镇总工会
	5542
	90-130
	21-29

	四季青镇总工会
	9756
	90-130
	21-29

	东升镇总工会
	6848
	90-130
	21-29

	甘家口街道总工会
	4637
	60-90
	15-21

	紫竹院街道总工会
	4662
	60-90
	15-21

	八里庄街道总工会
	4063
	60-90
	15-21

	花园路街道总工会
	4874
	60-90
	15-21

	田村路街道总工会
	2533
	60-90
	15-21

	万寿路街道总工会
	4861
	60-90
	15-21

	马连洼街道总工会
	3318
	60-90
	15-21

	苏家坨镇总工会
	2492
	60-90
	15-21

	西三旗街道总工会
	3138
	60-90
	15-21

	青龙桥街道总工会
	2321
	60-90
	15-21

	温泉镇总工会
	2298
	60-90
	15-21

	海淀镇总工会
	3464
	60-90
	15-21

	清河街道总工会
	2169
	60-90
	15-21

	上庄镇总工会
	2278
	60-90
	15-21

	香山街道总工会
	900
	40-60
	7-15

	备注：会员人数以各街镇总工会会员库中截至2020年11月18日会员人数为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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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街镇总工会换届选举筹备工作流程及要求

	　
	流程步骤
	流程内容
	注意事项
	对应步骤需填写材料

	1
	成立工会筹备组
	筹备组人员构成
	    成立以工会主席为组长的换届工作筹备组，筹备组由3—7人组成，指定专人负责换届选举相关工作与区总工会的沟通联系
	《换届选举请示》
（应包含筹备组成员名单）

	2
	确定三委委员
（三委委员首先应具备代表身份，女职工委员会可在两委选举完成后，根据各街镇总工会实际情况，选择一种方式产生）
	工会委员会
	工会委员会委员结构
	（1）各街镇总工会领导同志
（2）工会工作者。
（3）一线职工。
（4）与工会工作联系密切的相关单位人员和社会知名人士。
    其中，工会工作者不少于委员总数的60%，有一定比例的先进模范人物、妇女、少数民族代表。
	《委员名额分配表》
《委员候选人登记表》

	
	
	
	工会委员会委员名额
	    以本地区会员人数为基数，根据全总《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文件规定确定人数
	

	
	
	
	工会委员会产生方式
	差额选举产生，差额率5%，差额1人
	

	
	
	经费审查委员会
	经审委员会委员结构
	    工会主席、分管工会财务资产的副主席、工会中负责财务和资产管理的人员不得担任经审委员
	

	
	
	
	确定经审委员会名额
	    各街镇总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名额在3-11人之间，且不得少于同级工会委员会人数的20%
	

	
	
	
	经审委员会产生方式
	等额选举产生
	

	2
	确定三委委员
（三委委员首先应具备代表身份。女职工委员会可在两委选举完成后，根据各街镇总工会实际情况，选择一种方式产生）
	女职工委员会
	女工委员会委员条件
	1、女工委员会需由女性代表组成
2、女工委员会主任可由工会委员会中的女主席、女副主席担任
3、委员中无合适人选，可按照相应条件配备女工委员会主任
4、女工委员会主任应提名为工会委员候选人
	《委员名额分配表》
《委员候选人简历》

	
	
	
	女工委员会人数
	3人
	

	
	
	
	女工委员会产生方式
	两种产生方式：
1、新一届工会委员会产生后，由工会委员会提名，在充分协商基础上产生
2、会员代表大会等额选举产生
	

	3
	确定参会代表
	　
	参会代表组成
	（1）工会工作者
（2）一线职工
（3）党政群工作者
（4）其他人员
    其中工会工作者不少于代表总数的55%，有一定比例的先进模范人物、妇女、少数民族代表。各街镇总工会可根据自身情况邀请列席代表和特邀代表，列席代表和特邀代表不享有选举权、表决权。
	《代表名额分配表》
《代表登记表》
《代表名册》

	
	
	
	参会代表人数
	    以本地区会员人数为基数，根据全总《基层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条例》文件规定确定人数
	

	
	
	
	参会代表产生方式
	各街镇总工会下属基层工会选举产生
	

	4
	确定监票人
	设总监票人1名，监票人2名
	1、代表大会监票人不可是委员候选人，从其他代表中选取担任
	《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5
	确定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时间
	　
	    各街镇总工会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时间，并于2021年1月15日前完成所有街镇换届选举工作
	　

	6
	会员代表、委员候选人及换届选举方案报同级党组织通过
	　
	    会员代表、委员候选人及换届选举方案必须经过同级党组织进行审议并通过
	《大会议程》
《选举办法（草案）》

	7
	撰写工作报告
	　
	工作报告的内容主要由几方面组成：
1、上一届工会委员会工作总结（包括五年来经费收支、使用情况）
2、本次会员代表大会筹备情况（包括成立筹备组、制定工作方案、推选会员代表的过程、代表比例结构、三委委员名额设置、委员的推选程序等）
3、说明本次筹备工作是在上级工会的指导和同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
4、新一届工会委员会工作计划
	《换届工作报告》

	8
	向上级工会提交换届选举材料
	　
	　
	1、《换届选举请示》
2、《大会议程》
3、《选举办法（草案）》
4、《代表名额分配表》《代表登记表》《代表名册》
5、《委员名额分配表》、《委员候选人简历》

	9
	会议召开前准备资料
	1、选票
	1、工会委员会与经审委员会候选人选票应不同颜色，为方便全区统一开展工作，工会委员会委员选票为粉色，经审委员会委员选票为黄色。两张选票同时下发并在同一票箱投票，分别计票，同时宣布选举结果。
2、选票应加盖街镇总工会公章。
3、为应对突发情况，建议准备一套备用选票。
	　

	10
	会议召开前准备资料
	2、会议议程
3、大会主持词
4、选举办法（草案）
5、代表到会情况报告单
6、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7、总监票人主持词
8、选票结果报告单
9、新当选委员发言稿
10、国歌、国际歌
11、各类证件：代表证、委员证、总监票人证、监票人证、列席证、工作证等
12、会标为“北京市海淀区XX街道（镇）工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
	　
	　




	会议召开流程及要求


	　
	流程步骤
	流程内容
	注意事项
	大会现场填写材料

	1
	主持人宣布大会开幕
	介绍与会领导
	　
	　

	
	
	清点并报告到场代表人数
	    到会代表人数为应到会代表人数的三分之二时，大会可以开始
	《代表到会情况报告单》

	2
	第一议程
	奏唱国歌
	全体起立
	　

	3
	第二议程
	上一届工会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4
	第三议程
	宣读《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并进行表决
	1、由智能语音/工作人员宣读
2、表决同意人数达到应到会代表人数半数以上
	　

	5
	第四议程
	宣读两委（三委）委员候选人名单及简历，并进行表决
	1、由智能语音/工作人员按照姓氏笔画为序宣读
2、表决同意人数达到应到会代表人数半数以上
	　

	6
	第五议程
	宣读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并进行表决
	1、由智能语音/工作人员按照姓氏笔画为序宣读
2、表决同意人数达到应到会代表人数半数以上
	　

	7
	




第六议程
	




总监票人主持选举工作
	再次清点到场代表人数
	1、投票人数不少于应到会代表人数的三分之二
2、此时间点后到场代表不允许参与投票
	如有变化，再次填写
《代表到会情况报告单》

	
	
	
	清点选票
	　
	《领取选票报告单》

	
	
	
	分发选票
	　
	《发出选票报告单》

	7
	
第六议程
	
总监票人主持选举工作
	宣读填写选票说明
	播放选票填写说明视频
	　

	
	
	
	检查票箱
	检查无误后封箱
	　

	
	
	
	开始投票
	1、投票顺序：总监票人-监票人-主席台就坐代表
-其他代表
2、工会委员会与经审委员会候选人选票在同一票箱同时投票，并分别计票。
	　

	
	
	
	收回选票，报告清点结果
	    收回选票数超过应到会代表二分之一，且等于或少于发出选票数，选举有效。
	《收回选票报告单》

	
	
	
	休会计票
	1、监票人与工作人员到指定地点计票
2、同等选票情况下，赞成票数多的人当选，赞成票也相同的，可再次进行投票选举。
3、不可代投选票
4、当选委员人数少于应选委员名额时，如符合委员人数范围，可经代表大会同意减少名额。
	《选票统计结果的报告》

	8
	第七议程
	总监票人宣布计票结果
	以得票多少为序宣布计票结果
	　

	9
	第八议程
	主持人宣布当选委员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宣读名单
	　

	10
	第九议程
	当选委员代表发言
	　
	　

	11
	第十议程
	街镇领导讲话
	　
	　

	12
	第十一议程
	区总工会领导讲话
	　
	　

	13
	第十二议程
	奏国际歌
	全体起立
	　

	14
	主持人宣布大会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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